
 
 

附件三 

書記官交付閱卷室卷證登記簿 

日 期 年 月日午時 

案 號 年字第號 

案 由 
 

聲請人 
 

卷宗、證物或附件 
□1 .原本卷宗□2.影印卷 宗 

□3 .證物件 □4 . 其他：。 

已檢查有無下列依法不得給閱之情形 書記官  

․聲請卷證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

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不得或限制交閱。 

․借調之刑事偵查案卷，尚未偵查終結者，不得交閱。 

․智慧財產案件指定技術審查官協助審理時，技術審查官提出之報告書不得交閱。 

․曾發秘密保持命令且未經撤銷確定之訴訟，除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十五條規定排

除適用之情形者外，不得交閱。 

․有關性侵害、性剝削、人口販運案件，交閱前應將有關被害人姓名、出生年月日、

住居所或其他足資識別身分之資料密封。 

․有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六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案（事）件，交閱前

應將卷內足以識別兒童及少年身分之資料密封。 

․依家事事件法第十八條第四項及家事事件審理細則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家事調

查報告內容載明涉及隱私或不適宜提示當事人或關係人為辯論或令陳述意見者或

經未成年子女表示不願公開者，限制交閱。 

․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應保密之記事、照片或其他資料，交閱前應將

卷內足以識別少年之資料密封。 

․民事保護令事件，聲請人或被害人要求保密被害人住居所時，交閱前應將卷內記載

被害人住居所之筆錄或相關資料密封。 

․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施行細則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債務人以外兒童及少年姓名、身

分證統一編號等足資識別之個人資料，及其他法院認為不宜公開事項。 

․其他依法不得給閱之情形。 

閱卷室經收人簽章  

送 還 日 期 年月日午時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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